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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迪庆州林业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利用、国土绿化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拟定迪庆州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利用，国土绿化的具体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经批准后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全州林业执法；指导、协调有关林业法律事务。
2、拟定全州林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审批有关单位编制和森林经营方案。
3、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工作；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的工作；组织指导全州全民义务植树和国土绿化以及防护林、用才林、经济林等森林分类经营工作和各类林业基地及工程项目的建设；指导林场、苗圃和森林公园的建设管理；组织监督林木种子、苗木的生产、经营、选育、审定和种质资源的管理；指导监督绿化造林的检查考核验收工作；承担州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
4、组织指导全州森林资源清查、动态监测、评价和统计；组织编制全州森林采伐限额，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监督执行；管理和监督木材、竹才凭证采伐；管理监督木材、竹才和松香、野生菌、干鲜果等林产品的凭证运输；指导乡镇林业站的建设和管理；组织指导全州林地、林权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征用、占用林地的审核和初审，以及监督、指导有关费用的征收和管理；指导监督森林、林木、林地的使用权的流转。
5、指导协调和检查、监督全州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检疫工作承担州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协调武警迪庆森林大队的有关业务工作。
6、管理国家和省级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类自然保护区；组织、建立州、县级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并知道开展工作；组织、指导、监督、管理全州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刨花、开发和合理经营利用；拟定本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名录，报上级批准后公布实施；负责濒危物种进出口的管理以及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珍稀树种、珍稀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出口审批、报批工作。
7、负责指导全州森林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大案件；指导林区治安工作。
8、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木材、竹才生产和经营加工以及林产化工、木浆造纸、森林旅游、本木油料、本木药材、林木花卉等实行宏观管理。
9、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林业重大基建和技改项目的研究、设计、预审和报批，指导林业基本建设。
10、负责林业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指导有关林业规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负责局属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负责对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
11、组织指导全州农村改灶节柴、推广使用沼气等农村能源建设工作；推广木材的节约代用。
12、管理林业科技、教育工作。
13、负责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和党群工作。
14、承办州委、州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迪庆藏族自治州林业局为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处级，加挂迪庆藏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牌子。内设六个（正科级）机构，分别为：办公室、造林绿化与科教产业科、资源林政与法规科、计划财务科、自然保护区管理科、州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预算数据中包含未独立核算事业机构4个，分别是：州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领导小组办公室、州森林资源管理站、州生态公益林管理站、州林权管理服务中心。
（三）重点工作概述
1、进一步加强集体林权配套改革工作推进力度。一是督促各县进一步加强各级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建设，维持好林权管理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行，同时深入开展好业务培训，督促各县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二是积极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遗留林权纠纷的调处，做好相关技术服务和档案收集。三是积极推进我州林木权登记颁证工作为主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加快集体林权管理六项制度建设。
2、加强资源林政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是2017年底至2018年我州公路网建设已进入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将要开工建设的公路项目有滇川S209线迪庆香格里拉虎跳峡至军马场二级公路建设项目、滇川S209线迪庆香格里军马场至大雪山垭口二级公路建设项目、G353线迪庆州维西县拉河柱至丽江市玉龙县巨甸小河口二级公路、新建迪庆州香格里拉至维西（益松至仓觉段）二级公路建设项目，以上四条拟建二级公路总使用林地面积达485公顷，我局将向省林业厅请示，请求解决交通路网项目使用林地定额指标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二是加强民用材林木采伐、加工木材流通环节的督查工作。进一步加大林政执法力度。集中开展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三是继续加强与各县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的联系，积极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和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申报、资金预算和分配等管理工作。四是配合州委州政府全面完成我州的自然保护区机构体制改革工作。五是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管理工作。认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办理各项申报审批手续，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六是进一步加强全州野生动物肇事调查核实及统计工作，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七是加大对国际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的实施，恢复湿地生态服务功能。
3、抓好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和退耕还林工作。一是继续组织实施天保工程二期森林管护，按要求做好2725.63万亩天然林管护任务。二是组织实施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任务1.8万亩，其中：人工造林0.9万亩，封山育林0.9万亩。三是继续抓好国有林场改革，督促三县市抓紧时间认真编制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四是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4.04万亩，要求各县（市）在落实退耕地块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尽快开工。五是组织实施陡坡地生态治理1万亩，做好州级实施方案和县级作业设计编制。
4、抓好造林绿化和林业产业化建设工作。一是督促各县（市）按质按量完成2018年的造林绿化科教产业工作的各项建设任务。二是组织协调各县市加强造林绿化检查工作。三是负责全州绿化造林和林业产业化发展工作，做好造林规划、义务植树、森林资源培育等各方面的工作。四是承办州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具体工作，组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指导部门造林工作。掌握造林绿化进度，做好营林绿化统计报表工作；检查义务植树成活率，确保造一片、成一片，巩固造林成效。 
5、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一是指导两县一市做好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工作,做好虫情调查，科学的发出预测预报，按时上报各项统计报。二是做好州级及两县一市检疫工作、将植物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经常化。重点抓好城市绿化树种、干、鲜果的调运检疫和春、秋季苗木调运工作。继续抓好木材及木质包装材料检疫检查，开展联合执法，打击非法加工松疫木和违规经营松木及其制品行为。三是继续跟进“迪庆州小蠹科种类调查及防治对策措施研究”课题实施，掌握迪庆州小蠹科种类、分布、发生情况，以及对当地经济、生态、社会影响等，基本掌握迪庆州小蠹科天敌资源。拍摄小蠹科的形态和危害状照片，充实州级、县级行政区林业有害生物标本数据库（包括影像资料）。制作迪庆州小蠹科分布图，完成迪庆州小蠹科的标本制作、种类的鉴定、外业的汇总与调查工作总结。四是加强检疫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调运行为，严防危险性病虫的传播蔓延。对外来苗木、木制品等进行严格检疫。五是根据《云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关于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云林森防〔2017〕30号）加强对低毒低残留农药、高效生物农药、先进防治器械及其防治技术的推广应用。
     6、加大农村能源建设力度和抓好种苗工作。一是认真对接省级及相关部门，结合我州精准扶贫工作，力争能源建设工作不掉队。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州农村能源户用档案管理体制。三是结合项目建设开展相关培训，通过培训，切实提高农户收益，杜绝安全隐患。四是总结《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绿源生态种养殖合作社沼气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项目自2015年实施，按实施方案，经过三年的综合利用推广情况，完成果（核桃、药材）-猪-沼的良性推广种植模式，申报科技项目推广工作。五是在全州范围内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新《种子法》、贯彻落实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六是对全州林木种苗生产、经营、使用的管理和质量进行监督，严格执行种苗标签制度。七是针对项目下达要求，认真做好苗木需求量调查。根据明年造林情况，认真开展苗木需求量调查，及时掌握造林所需苗木的种类、规格、数量等情况。
7强化林业资源管理和林业科研、技术推广工作。一是全面做好2018年度各县市生态公益林管护、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兑现和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工作。二是检查、督促好各县对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的选聘和管理。三是深化木本油料植物研究，探索油料植物新型产业链。以油橄榄等木本油料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挖掘、收集、引种和保存，选育高产、优质、高抗的新品种，四是着力开展工业原料林培养技术研究，开拓绿色经济新亮点。围绕高档、优质、珍贵用材的资源培育，重点开展红豆杉、西南桦、杉木等树种的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主要珍贵树种的良种选育关键技术研究，种苗现代培育技术研究与应用。五是拓展新能源植物领域的研究，建立立体林业经济模式。选择适合林下发展的经济作物新品种，特别是非木质资源的开发研究，选择光沙棘、刺槐等能源树种为研究对象，进行其良种选育、快繁、配套栽培等技术研究，强化“产-学-研”发展模式。
8、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工作
一是注重预防，加大全州范围内的防火宣传工作，定期不定期到三县市乃至乡镇一级进行防火督查。二是加强半专业扑火队伍的建设及培训工作。三是在防火期间加强各级林业部门的防火值班制度，要求各级林业部门做到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完善扑火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各级林业部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扑救。四是按照省级防火指挥部要求做好防火物资储备工作，各级林业部门应在防火期前做好防火物资清查，确保在火情发生时扑火人员能够带扑火装备上山。
9、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一是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契机，加强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建设，作风纪律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严肃工作纪律，狠抓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切实转变和提升林业部门的良好形象。二是继续把老干部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机关大局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不断在政治上尊重老干部，思想上关心老干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进一步把中央和省、州委关于老干部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落实到为老干部服务的具体行动上去，切实解决老干部在生活、就医、学习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三是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定期研究和处理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事项和问题，把干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列入年度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抓紧抓好。四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加大对项目资金稽查监管和行政审批监督力度，树立清正廉洁的林业部门形象，倡导建设平安和谐单位，为干部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五是要继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迪庆州意识形态工作目标督查管理考核细则。六是要继续加强党建工作，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为切实加快实现我局提供更加坚强的政治和思想保证。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行政单位1个，未独立核算事业单位共4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5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3个。截止2017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39人，其中：行政编制 20人，事业编制19人。在职实有45人（含退休转在职13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 45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 19人，其中： 离休 0人，退休19人。
车辆编制3辆，实有车辆3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8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024.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024.69万元，政府性基金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276.02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024.69万元，上年结转收入251.33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024.69万元（本级财力1024.69万元，专项收入1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024.69万元。本级财力安排支出 1024.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14.69万元，项目支出10万元。
（一）本级财力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20199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7600元，主要用于办公取暖支出；2080505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支出1190140元，主要用于缴纳行政事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2101101行政单位基本医疗支出304135.23元，主要用于缴纳行政人员基本医疗保险；2101103公务员医疗支出327051.06元，主要用于缴纳行政事业人员公务员医疗保险；2101102事业单位基本医疗支出153771.6元，主要用于缴纳事业人员基本医疗；2109901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2000元，主要用于支付职工体检费；2130201行政运行支出4862088.43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工资、机关日常公用开支、工会经费、事业保险、遗属生活补助等；2130204林业事业机构支出2456590.97元，主要用于事业人员工资支出、事业机构日常公用支出、事业人员事业保险、工会经费等；2130209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经费10000元，主要用于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经费；2130211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档案管理、野生动物主要调查培训、工作检查差旅费等。
（二）本级财力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1014.69万元，项目支出10万元）。
五、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部门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为：森林防火65万元，主要用于州级防火物资储备、办公设备购置及应急工作经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州级统筹经费59.56万元，主要用于2018年公益林管护及资金兑现的督查检查及考核工作经费、档案管理、公益林业务培训、办公设备购置及森林保护宣传费等、新一轮退耕还林购置经费7万元，主要用于新一轮退耕还林工作监督检查、业务培训、档案管理、办公设备购置等；野生动物保护经费495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全州野生动物肇事保险保费。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功能科目分组：1、天保社会性政策性支出补助40万元，主要用于天保工程项目管理及公益林建设、森林抚育项目到期竣工验收工作经费。2、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州级统筹经费253.22万元，主要用于补助三县（市）护林员培训经费、管护站点建设、州林业局古树名木调查和木本植物标本建设项目。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我单位无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事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3个，采购预算资金112.2万元。
七、基本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人员工资增长导致工资福利支出较上年预算增长；
（二）工资增长导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的单位承担部分增长。
（三）车辆编制增加导致车辆运行费增加
八、项目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州级财力安排的项目支出预算较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动；
（二）省级对下转移支付的项目经费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动；
（三）中央配套的项目经费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动。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填列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一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公用取暖经费、职工社保缴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工会经费等属于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填列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2018年安排的机关运行费是525535.96元，主要用于州林业局日常公用支出、车辆运行维护、工会经费、职工福利等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18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18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